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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１７３

证券简称
：

卧龙地产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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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增发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本次上市后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定向增发的相关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向浙

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的议案》（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

为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卧龙置业”）；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定向发行新股的通知》（证监

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１１

号），核准本公司向卧龙置业发行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

买卧龙置业的相关资产；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登记及股份限售工作。发行数量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

２．５７

元

／

股。本次发行

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卧龙置业承诺，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并承诺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定向增发限售股实际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三、定向增发后卧龙置业持股变化情况

卧龙置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分别受让代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

和牡丹江市昭宇实业有限公司垫付的股改对价

８８

，

１０９

股和

７

，

９０１

股， 卧龙置业持股数由

２０７

，

３１９

，

９１９

股增加至

２０７

，

４１５

，

９２９

股（其中定向增发限售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改限售股

１０７

，

４１５

，

９２９

股），持股比例由

６２．８２％

增加至

６２．８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增发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发行后总股本变由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卧龙置业未参与此次公开增发，持股数仍保持

２０７

，

４１５

，

９２９

股不变（其中定向增发限售

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改限售股

１０７

，

４１５

，

９２９

股），持股比例由

６２．８５％

变更为

５１．４９％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增加至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卧龙置业持股数相应由

２０７

，

４１５

，

９２９

增加至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其

中定向增发限售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改限售股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持股比例仍保持

５１．４９％

不变。

四、本次定向增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定向增发限售流
通股数量

（

单位
：

股
）

持有定向增发限
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定向增发
限售流通股数
量

（

单位
：

股
）

１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８２％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８２％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本次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原 《浙江卧龙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浙江卧龙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报告暨股份变动公告》 所载情况存在持有限售股

数量上的差异，差异原因系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导致卧龙置业持

有限售股股份数量随股本总额同步扩大至原股份数额的

１．８

倍。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公司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改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鉴于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和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时间均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因此

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７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其中
：

１

、

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股改限售流通股
１９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７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３５１

，

７０８

，

７８８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７２５

，

０５７

，

４６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５１

，

７０８

，

７８８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７２５

，

０５７

，

４６０

股份总额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０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

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定向发行新股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１１

号）

３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７３

证券简称
：

卧龙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４５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

●

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９０

，

０００

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股改方案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与重大资产重组相结

合，采用重大资产置换和送股的组合方式安排对价。即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

的上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如下对价安排：

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即从公司置换出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卧龙置业”）将其所拥

有的全部资产注入公司。

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

股送

０．５

股，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５

，

０７５

，

７７５

股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获得在

Ａ

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二）实施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改方案。

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交割审计日，卧龙置业按《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协议》（下文

简称“置换增发协议”）约定将全部置入资产（包括资产及负债）置入公司；同时，公司已经按

《置换增发协议》约定将全部置出资产（包括资产和负债）置出；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工作已实

施，公司向卧龙置业定向增发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与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同步实施。

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为股改方案中实施送股的股权登记日， 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５

，

０７５

，

７７５

股股份。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恢复交易。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特别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卧龙置业承诺，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并承诺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二）承诺履行情况：

原非流通股股东均履行承诺。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７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由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增加至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以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现有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限售流通股上市流

通日
持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流
通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浙江卧龙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０７

，

３１９

，

９１９ ４６．６６

２００７－９－２７

定向增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５１．４９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收到股改垫
付的对价 ８８

，

１０９

２００９－４－２２

收到股改垫
付的对价 ７

，

９０１

２０１０－３－１７

公积金转增
股本 １６５

，

９３２

，

７４３

黑龙江省鸡西市
轻化建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０－３－１７

公积金转增
股本 ４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总计
１０７

，

３６９

，

９１９ ４６．６７ ３７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５１．５０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保荐机构关于卧龙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认为卧龙地产相关股东

严格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卧龙地产董事会提出的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

规定。

六、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

（二）、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三）、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改限售流通
股股份数量

（

股
）

股改限售流
通股占总股
本比例

（

％

）

已上市
数量
（

股
）

本次上市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
流通股数
量

（

股
）

１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２６．６６ ０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０

２

黑龙江省鸡西市轻化建材公
司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９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２６．６７ ０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四）、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 与股改说明书所载

１０７

，

３１９

，

９１９

股

存在差异， 差异原因系为受让代为支付的股改对价和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限售股股份增加

所致，具体如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偿还给卧龙置业股改时代为支付的对价

８８

，

１０９

股股份，卧龙置业持有股改限售股数量变为

１０７

，

４０８

，

０２８

股；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牡丹江市昭宇实业有限公司偿还给卧龙置业股改时代为支付的对价

７

，

９０１

股股份，卧龙置业持有股改限售股数量变为

１０７

，

４１５

，

９２９

股；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股改限售流通股数量相应变为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控股股东卧龙置业持有的股改限售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获得上市流通。 卧龙置业代齐齐哈尔市车建物资经销站等

９

家非流通股股东垫付所

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卧龙置业偿还代为垫付

的款项，并且取得卧龙置业的同意），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已有

８

家向卧龙置业偿还代为垫付

的对价，获得流通。尚余黑龙江省鸡西市轻化建材公司

１

家未向卧龙置业偿还代为垫付对价

的公司，并且未取得卧龙置业的同意，本次不安排其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黑龙江省鸡西市轻化建材公司持有的股改限售股数量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数量存在差

异。差异原因系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公司总股本变

为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黑龙江省鸡西市轻化建材公司持有股改限售股相应变为

９０

，

０００

股。

七、此前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已安

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共计

１５

，

９４２

，

７９６

股股份上市。此次为第五次安排有

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公司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改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股，鉴于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和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时间均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因此

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７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其中
：

１

、

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股改限售流通股
１９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１９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７３

，

４３８

，

６７２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９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３５１

，

７０８

，

７８８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７２５

，

０５７

，

４６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５１

，

７０８

，

７８８ ３７３

，

３４８

，

６７２ ７２５

，

０５７

，

４６０

股份总额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０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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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440

证券简称
：

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7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00

。

2

、会议召开地点：上虞市新河路

2

号上虞宾馆

1

号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加根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1

人，代表股份

182,590,61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61.90%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出

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3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4

、《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5

、《授权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6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7

、《独立董事工作条例》；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8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9

、《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82,590,61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584

证券简称
：

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1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原股东配售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328

号文件核准， 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111,777,

600

股新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在核准文件

6

个月的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0753

证券简称
：

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031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09

月

20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09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参与表决董事七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

层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

为积极、稳妥地拓展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不

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投资权限内，参与漳州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竞拍活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待土地公开挂牌竞拍事项在

摘牌或竞拍成功后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967

证券简称
：

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
：

临
2010-033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22

日，公司接到有关消息：公司独立董事刘斌先生因病去世，对此公司

表示深切悲痛

,

同时，公司董事会感谢刘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鉴于刘斌先生的去世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而不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将会尽快安排增补独立董事的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600900

股票简称
：

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

2010－046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

2010

年

5

月

4

日，公司接到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0]CP62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

注册，注册金额为

205

亿元人民币，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2010

年

9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

2010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

25

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2.85%

，期限为

181

天，单位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者除外）。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是用于

偿还借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改善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

力。 本期融资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附息

方式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总额为

205

亿元人民币。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中国货币网公告， 网址分别为

www.

chinabond.com.cn

和

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

600416

股票简称
：

湘电股份 编号
：

2010

临
-031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4

日以通讯与现

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参与了表决，其中，

10

名董事参与了现场表决

1

名独

立董事参与了通讯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全体董事通讯与

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全票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成立湘电湖南大学研究院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研发水平，打造良好的研发平台，公司同意投资

8000

万元与湖南大学合

作成立湘电湖南大学研究院。

2

、关于结构件事业部整体结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

"

调结构， 转方式

"

的发展思路以及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 公司同意投资

12920

万元对结构件事业部进行升级改造。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049

证券简称
：

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

2010-017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控股

75%

股份的子公司惠州市蓝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微电子

"

）接到客户

--

宝时得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Positec Machinery (China) CO.,LTD

）（以

下简称

"

宝时得

"

）的通知，称销往美国市场的园林工具（电池包型号

BB28B0

）在户外高温环

境下，出现工作时间大幅下降的不良现象。 该园林工具由宝时得生产主控板和工具体，天津

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神

"

）生产动力锂电芯，宝时得论证并指定蓝微电子采购

并使用力神电芯，电源管理板和电池包组合封装生产则由蓝微电子完成。 由于目前该款园林

工具已经出现了较大比例的投诉和客户退货的情况， 宝时得要求蓝微电子暂停以上方案的

电池包的生产和交货，并建议立刻共同组织第三方论证，分析不良现象形成的原因，明确界

定责任，在界定责任工作完成之前，宝时得将暂停支付蓝微电子产品型号为

BB28B0

的电池

包应付货款约

4000

万元人民币，其它产品型号仍维持正常供货和付款。

鉴于第三方的论证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此次品质事件对本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失目前难

以估计，公司承诺将及时披露该事件后续进展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049

股票简称
：

德赛电池 编号
：

2010-018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电话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迁至新址办公，通讯地址与联系方式变更为：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

518057

电话号码

: 0755-862 99888

公司传真

: 0755-862 99889

公司邮箱：

IR＠desaybattery.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公司简称
：

南钢股份股票代号
：

600282

编号
：

临
2010-017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及
豁免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

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9

月

21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向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303

号）以及《关于核准豁免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304

号）。 该等批复核准本公司向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

公司

(

以下称

"

南京钢联

")

发行

2,190,952,457

股股份购买其相关资产；核准豁免南京钢联因

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

2,190,952,457

股股份，导致合计控制本公司

3,247,

072,457

股股份

(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3.78％)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修订稿）》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并根据实施进

展情况作出相应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七日

公司简称
：

南钢股份股票代号
：

600282

编号
：

临
2010-018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补正、反馈要求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进行了补充和完

善。 补充和完善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补充披露了金安矿业扩大生产规模的相关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二章 重大事项

提示

/

四、金安矿业扩大生产规模

"

及

"

第六章 交易标的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情况

/

（二）目

标资产下属资产具体情况

/1

、下属股权资产情况

/

（

5

）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

/3

）主要资产及

业务情况

"

。

2

、补充披露了控股股东南钢联合设立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四章 南钢股份基本情况

/

六、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

（二）控

股股东情况

"

。

3

、 补充披露了实际控制人未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主要控股企业情况， 详见重组报告

书

"

第五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七、实际控制人未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主要控股企业情况

"

。

4

、 补充披露了原南钢联合分立时的债务划分情况及南钢联合承继的债务目前的清偿

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 交易标的

/

一、南钢发展基本情况

/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对

外担保以及主要负债情况

/3

、主要负债情况

/

（

1

）分立时的债务划分情况

"

。

5

、补充披露了南钢发展及其附属公司已取得的业务许可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六

章 交易标的

/

二、主营业务情况

/

（九）相关业务许可

"

。

6

、补充披露了南钢发展附属公司历史沿革、主要财务数据等情况以及非全资子公司股

权变更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 交易标的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

情况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具体情况

/1

、下属股权资产情况

"

。

7

、补充披露了南钢发展所属房屋建筑物的权证办理情况及相关交易安排，详见重组报

告书

"

第六章 交易标的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情况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具体情况

/2

、主

要固定资产

/

（

2

）房屋建筑物

"

。

8

、补充披露了原南钢联合分立至南钢发展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情况，详见重组

报告书

"

第六章 交易标的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情况

/

（二）目标资产下属资产具体情况

/2

、

主要无形资产

/

（

1

）土地使用权

"

。

9

、补充披露了南钢发展资产价值保全承诺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 交易标的

/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三）资产价值保全承诺情况

"

。

10

、补充披露了目标资产未来三年的利润承诺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 交易标

的

/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四）目标资产未来三年的利润承诺

"

。

11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跨区域重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情况，详见重组报

告书

"

第九章 对交易合规性的分析

/

一、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条的有关规定

/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规定

"

。

12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后南钢股份的产能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一章 本次

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钢铁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

（二）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1

、行业地位

"

。

13

、补充披露了

2009

年、

2010

年一季度南钢发展、备考南钢股份财务会计信息，详见

重组报告书

"

第十二章 财务会计信息

"

。

14

、补充披露了实际控制人下属从事铁矿石、黑色金属和钢材生产或贸易的企业情况

及相关说明和承诺，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三章 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一、对同业

竞争的影响

"

。

15

、补充披露了金安矿业、复星集团公司为南钢联合提供担保事项所涉相关债务的履

行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十四章 其他关于本次交易的事项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

"

。

16

、补充披露了保护

"09

南钢联债

"

债券持有人的相关措施及

"09

南钢联债

"

的债务人

转移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十四章 其他关于本次交易的事项

/

三、关于南

钢发展承担

' 09

南钢联债

'

实际偿付义务的说明

"

。

17

、补充披露了南钢发展及其下属公司向南钢联合租赁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情况，详见

重组报告书

"

第十四章 其他关于本次交易的事项

/

四、关于南钢发展及其下属公司租赁的土

地使用权

"

。

18

、补充披露了南钢股份收购上海致信股权的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

第十四章 其他

关于本次交易的事项

/

五、最近

12

个月内发生购买、出售、置换资产情况的说明

"

。

19

、补充披露了根据

2009

年利润分配情况调整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情况，详见重组

报告书相关章节。

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投资者在阅

读和使用本公司的重组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026 200026

证券简称
：

飞亚达
A

飞亚达
B

公告编号
：

2010-030深圳市飞亚达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下称

"

亨吉利公司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

例为

99.50%

。 亨吉利公司为拓展零售网络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周转，特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金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RMB60,000,000.00

元），深圳市飞亚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深圳市亨吉利

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亨吉利公司，为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99.50%

。

成立日期：

1997

年

2

月

4

日，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19

层，

法定代表人：徐东升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主营业务：钟表及零配件的购销及

维修服务；进出口业务（按深贸进准字第〔

2001

〕

2204

号经营）；百货、珠宝、钻饰、皮具、笔、

领带、领带夹的销售。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70,794,200.70

元、负债总额

504,671,983.29

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366,122,217.41

元、营业收入

989,672,349.62

元、利润总额

53,

006,330.03

元、净利润

42,280,777.81

元（单位人民币元，以上数据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201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47,543,379.64

元、负债总额

551,538.973.14

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396,004,406.50

元、营业收入

665,939,283.65

元、利润总额

37,

253,848.62

元、净利润

29,567,985.61

元（单位人民币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担保期限：

1

年

3

、担保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把握市场发展机会，支持亨吉利公司拓展零售网络，发展名表业务，补充流动资金

周转，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

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鉴于亨吉利公司为公司持股比例

99.50%

的控股子公司，同时公司已于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且相

关剩余股权的收购正在进行过程中。 本次对亨吉利公司提供的担保，飞亚达公司提供全部

连带责任。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外，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

8,540,850

元，占公

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为人民币

68,540,850

元，占公司

200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9.59%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

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亚达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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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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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40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

3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戚金兴董事长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到

7

人。本次会议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滨江镜湖公司

"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注册资本为

48,000

万元。 因项目开发需要，滨江镜湖公司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陆亿元的贷款。

现同意由公司为滨江镜湖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的上述贷款

授信项下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10-041

号公告《关于为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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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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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4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绍兴滨

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绍兴镜湖公司

"

）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申请的

6

亿元贷款提供保证。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同

意授权董事会自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

2011

年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前批准公司为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下同）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净增加额为

30

亿元。

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以下情形：

1)

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

2)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3

）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公司为子

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4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公司为子公司

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占上述担保授权额度的

20.00％

，占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14.30%

。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

条件，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全称：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绍兴市灵芝镇界树村

3

、法定代表人：朱慧明

4

、注册资本：

48,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经营）

6

、与公司关联关系：绍兴镜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3,915.22

万元，净资产

27,843.98

万元，

2009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99.22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定）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绍兴镜湖公司提供担保，董事会认为：绍兴镜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担

保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且担保金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条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

30

亿元内已使用担保额度

3.25

亿元，占

授权额度的

10.83%

，占公司

2009

年末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7.75%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累计为

9.25

亿元，占

30

亿元担保授权额度的

30.83％

，占公司

2009

年末

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2.05%

，仍在授权担保的额度内。

2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1,

750.0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50.47%

。

3

、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为相关业主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保证。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为购买公司相关房产的业主提供保证所及

的借款余额为

283,003.89

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